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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 

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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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新开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交易形成的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

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解除限售的基本情况 

2015年7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永春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17号），核准公司分别向刘永春、丛伟

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发行5,064,220

股、5,064,220股、220,183股、220,183股、220,183股、220,183股股份购买北京迪

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迪科远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科

远望”）100%股权，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5,645,729股新股募集配套

资金。 

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16,654,901股，包括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股票11,009,172股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5,645,729股，上述股份已于2015年9月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并于2015

年9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

让或上市交易；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12个月之日起，在迪科远望2016年年度审计

报告和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且交易对方

已履行完毕全部补偿义务（如有）后方可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募集配套资金部

分的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若该限售期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不相符，可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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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票，即交

易对方刘永春、丛伟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

11,009,172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后，未发生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事项，本次限售股份数量亦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根据交易对方刘永春、丛伟滋、李洪、熊小洪、白海清、黄暂度签订的《购

买资产协议》，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新开普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

日起12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自本次发行完成届满12个月之日起，

在迪科远望2016年年度审计报告和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减值

测试报告出具后且交易对方已履行完毕全部补偿义务（如有）后方可进行转让或

上市交易。 

（二）交易对方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迪科远望2015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2,000万元，2015年度、2016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准）不低于4,700万元。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交易对方

将按照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补偿。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承诺人所持有公司11,009,172股限售股份未

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迪科远望2015年度财务报

表及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711332号）、2016年《迪科远望审计报

告及财务报表（2016年度）》（信会师报字【2017】第ZG711645号）、《关于

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以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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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711221号）、《关于北京迪科远望科技有限公

司2015年度和2016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第ZG11754号），迪科远望2015年度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2,405.44万元，

高于交易对方承诺的迪科远望2015年度净利润；2016年度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

2,366.73万元，2015年度、2016年度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为4,772.17万元，高于

交易对方承诺的迪科远望2015年度、2016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 

同时，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新开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减值测试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G11755号），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注入的标的资产即迪科远望100%的股权没有发生减值。 

综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的持有人在本次交

易中出具的相关承诺均已履行完毕。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009,172股，占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公司总股本324,624,301股的3.39%；于解禁日实际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数量为

7,211,007股，占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324,624,301股的2.2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6人，均为境内自然人股东。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 

姓名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 

1 刘永春1
 5,064,220 5,064,220 1,266,055 1.56 

2 丛伟滋 5,064,220 5,064,220 5,064,220 1.56 

3 白海清 220,183 220,183 220,183 0.07 

4 熊小洪 220,183 220,183 220,183 0.07 

5 李洪 220,183 220,183 220,183 0.07 

6 黄暂度 220,183 220,183 220,183 0.07 

                         
1   刘永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刘永春先生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5,064,220，由于其持有的公司 3,798,165 股股份

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其本次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266,055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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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11,009,172 11,009,172 7,211,007 3.39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1,253,676 40.43% -7,211,007 124,042,669 38.21%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31,253,676 40.43% -7,211,007 124,042,669 38.21%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3,775,582 1.16%   3,775,582 1.16%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7,478,094 39.27% -7,211,007 120,267,087 37.05%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93,370,625 59.57% 7,211,007 200,581,632 61.79% 

1、人民币普通股 193,370,625 59.57% 7,211,007 200,581,632 61.79% 

三、股份总数 324,624,301 100.00% 0 324,624,301 100.00%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新开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形

成的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

认为：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的持有人在本次交易中出具的相关承诺均已履行完

毕；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独立财务

顾问对新开普本次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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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张建  张玉林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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